
公司“黑料”上知乎？被疑员工遭解约
法院：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应支付赔偿金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某公司人员关系混乱！”

“论某公司某领导的素养！” 当知乎

网上出现某公司的负面舆情时， 该

公司启动内部自查， 经调查推测，

锁定一名疑似“幕后黑手” 的员工

王某。 在约谈无果后， 公司一纸诉

状将王某告上法庭， 诉请法院判令

公司不支付王某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及相应绩效工资。 近日， 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当庭作出二审宣

判： 公司无直接证据证明王某存在

违纪事实， 驳回公司诉请， 维持一

审法院对该公司解除王某劳动合同

违法、 应依法支付王某赔偿金的判

决。

推测员工是“幕后黑手”

2019 年 7 月的一天， 某公司

发现账户名为“安全员” 的知乎用

户， 在知乎网上发表了多条信息。

公司经过调查， 发现该账户发布信

息中的 3张图片， 均由员工王某于

当天向其直属领导通过微信发送

过。 于是该领导直接找王某谈话，

“此时王某虽未直接承认知乎账号

是她的， 但表示‘那就辞职吧’。”

公司表示。 当天下午领导再次找王

某谈话， 此时王某的态度发生了转

变， “不仅不提辞职， 还说‘给我

赔钱， 我走。 要么你们起诉我， 我

手上还有东西。’”

“后来，公司发现王某之所以发

生这样的态度转变， 是因为在短短

4 个多小时内，‘安全员’ 账号信息

已被全部删除。 ”公司认为，基于此

有充分理由相信， 王某就是该知乎

账号的所有人或实际控制人。

一审时， 公司诉请法院判令不

支付被告王某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及相应绩效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上述

“安全员” 是王某在知乎上的账号，

因此公司主张相应截图及文章等是

王某在网络上发布缺乏依据， 法院

对此不予采纳。 基于此， 法院一审

判决公司解除与王某劳动合同缺乏

事实和法律依据， 是违法解除， 应

依法支付赔偿金。 公司不服， 上诉

至上海一中院。

员工：公司真实目的是裁员

对于公司的说法， 王某在二审

中反驳称:“公司无法判断我就是

这个账号的使用者。 因为图片是案

外人发给我的， 我转发给领导的。”

“如何判断， 知乎发表的涉案

图片没有被扩散， 只在两人间传

播？” 二审中面对审判长的提问，

公司表示： “根据我方了解， 询问

了其他管理层， 确认没有扩散。”

公司还承认， 上述陈述是经调查后的

推定。 此外有其他员工的调查， 但是

不方便出庭作证。

而关于王某在约谈中的相应话

语， 王某解释： “我说辞职的意思

是， 我从来没有承认账号是我的， 公

司威胁我， 我当时比较激愤。” 至于

“我手上有东西” 的意思， 王某表示，

因为被公司以这种方式侮辱， 甚至如

果面临被裁员的结果， 都是不太正规

的行为， 那其就要走诉讼途径。

王某还补充道： “公司从三四月

份就开始裁员了。 所以我认为公司真

实目的就是想裁员， 我在公司表现良

好， 拿过优秀员工。”

合议庭经审理后认为， 公司解除

与王某的劳动合同， 应当对违纪事实

完成举证责任。 而根据庭审情形以及

举证情况， 公司没有相应的直接证

据。 即便员工存在违纪行为， 公司也

应当根据员工手册规定， 遵守相应流

程。 根据员工手册以及劳动合同约

定， 应当在进行书面记过处分后， 才

能进行接触合同的终极处分。 法院二

审判决： 公司诉请依据不足， 判决驳

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杨洁

吴峰 （化名） 和刘洁 （化名）

是再婚夫妻， 他们曾假借外甥名义

购买房屋， 离婚后， 刘洁与外甥却

皆不认账。 吴峰无奈将刘洁诉至上

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要求确认该

房屋的权利份额由双方各半享有。

吴峰与刘洁于 2003 年登记结

婚。 2013 年两人准备购买一套房

屋， 考虑到双方各自子女若得知他

们购置了房产， 可能会产生家庭矛

盾， 所以决定借用刘洁外甥朱凡

（化名） 的名义购买该房屋。

2016 年 8 月， 刘洁向法院提

起离婚诉讼， 吴峰搬离房屋。 2017

年 4 月刘洁与吴峰经法院判决离

婚。 房屋一直由刘洁居住， 吴峰认

为该房屋系双方婚姻期间共同财

产， 一纸诉状将刘洁和朱凡告至法

院要求确认该房屋的权利份额由双

方各半享有。

然而， 被告刘洁认为房屋的购

房出资、 装修等相关款项都是自己

的外甥朱凡支付， 与吴峰和刘洁都

没有关系。

对此， 吴峰表示当时两人是借

用朱凡名义买房， 买卖合同上买方

朱凡的名字是刘洁所写， 所有购房

款都是吴峰支付。 146 万元购房款

分批支付， 第一次现金支付 86 万

元， 第二次通过吴峰开设的工厂支

票支付给卖家的公司 15 万元， 第

三次现金支付 30 万元， 第四次现

金支付 21 万元。 为此提供了收据

及银行转账流水等证据。 第三人卖

家表示当时是吴峰与刘洁与自己商

谈购买事宜， 购房款确是吴峰及名

下的公司分批支付， 至于收据的交

款人是刘洁名字， 当时吴峰与刘洁

是夫妻， 认为写谁的名字都一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朱凡声称

自己是房屋购买方， 但在购房前从

未亲自查看房屋状况了解标的情

况，委托刘洁代为看房，有违普通人

一般购房常理。 对于其中最重要的

出资环节， 吴峰不仅与出卖方陈述

相同， 且吴峰提供的了其名下公司支

票支付购房款的相应证据。 刘洁及朱

凡虽抗辩是朱凡出资购房， 但未能提

供任何出资支付购房款的直接证据。

对于房屋是否由吴峰、 刘洁装修使用

过， 这部分事实只可能出现是或否的

一种情形，吴峰与刘洁对此陈述相左，

可见本案审理中必有一方所述不实；

但有无装修居住使用过的事实， 除去

当事人陈述外， 还有农村周边邻居等

民众之所见， 岂非当事人可在庭上一

语可蔽之的事实；同时，刘洁记录的与

吴峰共同之处的账本上部分内容亦显

示添附支出与系争房屋有关。

法院最终认定系吴峰、 刘洁在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向卖家购房之事

实， 对刘洁、 朱凡抗辩系刘洁代朱凡

购房的意见不予采信， 应当由吴峰、

刘洁共同享有系争房屋的相关合法权

益。 考虑到吴峰与刘洁已经诉讼离

婚， 不具备继续共有之法律或事实基

础， 因此， 法院确认吴峰与刘洁对系

争房屋的相关合法权益各享 50%的份

额。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超

手风琴演奏家王艳不顾规

定， 骑共享单车欲闯进其所住小

区， 却在门口因保安拉拽自行车

而倒地受伤， 后致十级伤残。 近

日，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起案件。 法院认定王艳自身

担责 30%， 两被告物业公司和保

安公司担责 70%， 合计赔偿王艳

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等共计 19.8

万元。

骑共享单车闯小区被保

安拽倒摔伤

王艳现年 40 岁， 是业内小

有名气的演奏家。 2018 年的一

天， 王艳骑共享单车欲闯进其所

住小区， 却在门口因保安拉拽自

行车而倒地受伤。 经鉴定， 王艳

因本次事故造成右侧胫骨平台骨

折伴右膝关节半脱位， 髌股关节

半脱位， 现右膝关节活动功能受

限， 评定为十级伤残。

王艳称此次事件导致膝盖受

伤、 腿部终身残疾， 对其手风琴

演奏事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身

心受到严重损害。 王艳认为， 保

安公司提供小区保安服务， 其未

按照规定对保安进行相应的知识

技能培训， 造成涉案保安在提供

服务过程中未正当履行职务致其

受伤， 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同

时， 物业公司作为接受保安服

务方， 对保安人员亦负有相应

的监督管理义务， 对于事发地

范围内亦负有相应的安全保障

义务， 应与保安公司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因相关赔偿未达成一致意

见， 王艳将保安公司和物业公司

共同诉至法院， 要求双方赔偿其

医疗费、 护理费、 误工费、 残疾

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63万余元。

法庭之上， 物业公司与保安

公司均表示事发小区禁止共享单

车进入， 王艳对涉事保安的多次

提醒置之不理， 欲硬闯进小区，

以致保安上前制止时发生事故。

虽然保安的处置方式欠妥， 但

其为正常履行职务。 事件是王

艳自身的过错引起， 其自身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两被告不

应担责。

同时， 物业公司称已将涉事

小区的保安工作外包给保安公

司， 虽然对保安的工作也有监督

的职责， 但不参与实际管理， 因

此王艳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无法

律依据， 请求驳回全部诉请。 而保

安公司认为涉事保安根据小区业委

会及物业公司的要求履行维护业主

利益及保护小区安全的职责， 不存

在过错， 无需担责。 即使认定事发

时保安存在过错， 其工作场所也是

在物业公司处， 大部分工作在物业

公司监督管理之下， 因此应由物业

公司承担相关责任。

自然人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

侵害人因过错造成他人人身、 财产

损害的， 相关赔偿义务人应承担赔

偿责任，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

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

任。

在案证据显示， 王艳骑共享单

车欲进入小区通行， 被正在履行小

区物业管理职责的保安阻止， 保安

在王艳尚在骑行过程中拉拽其车把

手， 未考虑可能引起的人身伤害，

导致王艳人车倒地后受伤。 因此法

院认定保安存在履职行为不当的过

错， 构成对王艳人身损害的侵权责

任。

保安公司作为涉案保安的用人

单位， 依法应就王艳的人身损害承

担侵权赔偿责任。 物业公司与保安

公司签订 《保安服务合同》， 根据

合同约定， 保安因履职不当造成的

损害， 物业公司亦存在未尽安全保

障义务的过错， 也应承担相应侵权

赔偿责任。

法院：硬闯小区有过错，可

减轻被告方责任

法院审理查明， 涉案小区业委

会曾要求物业加强管理， 禁止各种

共享单车进入小区， 对此王艳应认

知及遵守。 根据监控视频及案外人

的陈述， 可以证明保安确实有喝止

王艳的行为， 但王艳并无减速停车

的行为， 而是欲从保安身边骑过径

行进入小区， 因此对于损害的发生

王艳自身亦存在过错， 可减轻被告

方的赔偿责任。

考虑到共享单车禁入小区并非

强制性规定， 作为非机动车其进入

小区亦不会发生显著的危害， 而事

发保安拉拽原告车把的行为其造成

人身损害的危险性更甚， 故本案中

两被告应承担主要责任， 原告则承

担次要责任。

至于两被告之间的责任分担，

根据双方签订的 《保安服务合同》

的性质及合同权利义务的具体约

定， 徐汇法院认定就原告的损害，

被告保安公司承担 56%的赔偿责

任、 物业公司承担 14%的赔偿责

任、 原告自负 30%责任， 并作出上

述判决。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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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内幕信息非法获利17万元
上海二中院首次对涉证券领域犯罪的从业人员适用 “从业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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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李洁

本报讯 上海二中院昨日宣

判一起内幕交易案， 在对被告人

宁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的同时，

对其处以从业禁止———禁止宁某

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从

事与证券相关的职业。 这是第一

次对涉证券领域犯罪的从业人员

适用“从业禁止”， 充分体现了刑

罚的惩治与预防功能， 有效地打

击了证券从业人员的金融犯罪行

为， 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 对于证券从业人员具有普遍

的警示意义。

2016 年 2 月， 时任广州某证

券公司项目经理的宁某， 全程参与

一并购重组项目， 在利用其职务便

利获取内幕信息后， 与其妻樊某在

内幕敏感期内， 共同商量、 筹集资

金、 操作股票， 非法获利 17 余万

元。

公诉机关指控二人犯内幕交易

罪名成立， 并当庭建议法庭对宁某

适用从业禁止， 即对其判处刑罚

时， 禁止其在刑法执行完毕 3-5

年内从事证券行业。

辩护人则以所起作用极小、 知

晓程度较低、 主观恶意较小， 系初

犯、 偶犯等为由， 请求法庭对其二

人判处宣告缓刑、 单处罚金或免于

刑事处罚。

证券领域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

大， 不仅会直接损害投资人的财产

权益， 更因其牵涉大量社会资本而

具有引发经济动荡的可能。 若从业

人员丧失职业操守， 非法牟利， 其

危害程度可想而知。 据此， 上海二

中院作出上述判决。

据了解， 这起案件是全国首次对

涉证券领域犯罪的从业人员适用“从

业禁止” 的案件， 充分体现了刑罚的

惩治与预防功能， 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 一旦证券从业人员实施相关犯

罪， 将可能丧失继续从业的资格，

有利于从根本上限制其再犯能力，

降低其再次实施证券犯罪的风险，

对于证券从业人员具有普遍的警示

意义。

再婚夫妻“借名买房” 离婚后对簿公堂
法院：各享 50%的份额

演奏家骑共享单车硬闯小区

被保安拽倒摔成十级伤残
物业公司等被判担责七成 赔偿近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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